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銓敘部函

受文者：審計部人事室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1 月 22 日

發文字號：部銓二字第105是0632202號

達到：最遠件

密等及解密傍件或保密期限：

的件：

地址：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傳真： 02-82366565
承辦人：蔡依庭
電話﹔但－82366531
E一盟ail : carine@mocs.gov. tw 

主旨﹔有關依各種考試或任罵法挽限制調任之人員、依專門職業

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（以下簡稱專技轉任條例）

轉任之人員，先以另其不受調任限制之公務人員任用資格

說明：

任用後，再以原限制調任之資格或Jfi、專技轉任資格調任峙，

其傳給之核敘一棠，請查貝寧、並確實轉知所屬。

一、按當揭事項，本部業以本函向日期文號令發布在案，茲就

其作業原則 9 再予以補充說明。

二、查公務人員傳給法（以下簡稱傳給法）第§條第 1項規定：「

依各種考試或任用法規限制調任之人員、專門職業及技術

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轉任之人員，在限制轉調機關、職

象或年限內，如依另具之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任用吟，應以

其所具該公務人員任瘖資格重新銓敘審定律紋。」悶：去施

行細則第3條第 1項規定：「本法第9條所稱應以其所具該

公務人員任為資格重新銓敘審定f奉紋，指受限制調任之公

務人員，以其另具不受原調任限制之考試及格資格任用時，

適用本法第§條規定，依其所另具之考試及格等級起敘棒

級﹔如以其另兵之二曾經銓敘審定有案資格任罵峙，依該多全

敘審定之倖級起敘。」準此，依各種考試或任用法規限制

調任之人員、依專技轉任條的轉任之人員 9 如在限制轉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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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、職象或年限內，以其另其不受潭、調任限制之考試及

格資格任罵峙，始有傳給法第9條及向法施行細則第3鋒所

定重新銓敘審定棒級之適用﹔反之？是類人員如先以另其

不受厚、調任限制之考試及格資格任用後，再以原限制調任

之資格或原專技轉任資格任用時會 t!p無傳給法第 9條之適

用，應依傳給法第 111長或第 15條規定逕予核敘向數額、之体

級。

三、茲以依各種考試或任罵法規限制調任之人員、依專技轉任

條例轉任之人員，如先以另其不受辱、調任限制之考試及格

資格任用後，再以原限制調任之資格或原專技轉任資格調

任峙，其﹛奉級之核敘，原則上仍以前戰原敘之体級核敘﹔

惟為保障是類人員經多全敘審定有案之倖紋，如其核敘之f奉

級低於原限制謂任之資格或Jffi、專技轉任資格曾銓敘審定之

棒級時，得改依f奉給法第9條撓定重新銓敘審定傳紋，即

得以曾銓敘審定有案之傢級起敘，又前職或其他曾任之年

資，如符合倖給法第 17條規定，亦才等于衣規定辦理提敘倖級。

至於前筒通令發布前，是類人員業經本部依傳給法第 1 1條

或第 15條規定以前職原敘之倖級逕予核敘同數額之棒級者，

仍維持原審定結果﹔惟以其中部分人員迄今所敘棒級仍低

於1春、限制調任之資格或原專技轉任資格曾銓敘審定之傢級，

為保障渠等人員之權益，於前筒通令發布之日起，得改依

f奉給法第 9條規定重新銓敘審定律級 9 並於通令發布日起3

倍月內申請辦理改敘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

副本：全函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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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各種考試或任用法規限制調任之人員、依專門職業及技

衛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轉任之人員，在限制轉調機關、

職~或年限內，如先以另其不受潭、調任限制之考試及格資
格任m 後，再以原限制調任之資格或原專技轉任資格調任，

應依公務人員傳給法（以下簡稱傳給法）第11條或第 15條

規定逕予核敘用數額之傢級﹔惟如核敘之傢級低於原限制

調任之資格或原專技轉任資格曾銓敘審定之傢級時，得改

依f奉給法第9條規定重新銓敘審定傢紋。

二、前閑人員業經本部依傳給法第 l l條或第 15條規定銓敘審定

傳級者，於本通令發布後，仍維持原審定結果﹔惟其中如

有迄今所敘傢級仍低於原限制調任之資格或原專技轉任資

格曾銓敘審定之傢級者，得改依傳給法第9條規定重新銓

敘審定傢紋，並自＆p 日起生效，且應於3個月內申請辦理

改敘。

正本：考試院編暴室（請刊登於公報）

副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、公務人員月刊社

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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